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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條 為處理土地及建築物以外之其他財產，其已失原有使用效能， 

奉准報廢而有殘值者變賣及估價需要，以達到資源再利用及增 

加收益之目的，特訂定本作業辦法。 

第2條 有環保顧慮之廢品，應委請專業環保廠商回收處理。 

第3條 處理變賣之報廢財產，須經財產減損程序完成者為限。但如車

輛及機械等財產，有因時間延後處理而會影響其變賣價值者，

可專案報請校長核准報廢，且除帳完成後即辦理標售手續。 

第4條 廢品之變賣殘值估價總額逾新台幣十五萬元，採公開取得三家以

上書面報價，並將相關資訊公告。 

   一、公告期間以 7 個日曆天為原則，得視情形增減。 

   二、公告結果，未能取得 3 家以上廠商之書面報價或企劃書者，得 

       經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，現場改採限制性招標方式 

       辦理。變賣殘值估價總額逾新台幣五千元，未達十五萬元(含)， 

     至少詢得一家以上廠商之書面報價，逕與最高價廠商進行議價。 

第5條 標售廢品之所得價款，悉數作為其他收入。 

第6條 本作業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簽報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